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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本保荐机

构”）作为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能科技”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

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了更好地促进公司产品销售和市场开发，根据 2015 年工作需要，环能科

技拟向下列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情况如下： 

向光大银行、交通银行、成都银行、民生银行、中国银行等五家银行申请银

行综合授信额度总计 30,000 万元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资产提供抵押担保、

保证担保。 

公司实际控制人倪明亮先生对公司向银行申请额度总计 30,000 万元整的综

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担保金额为 30,000 万元。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2、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方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倪明亮。 

倪明亮，男，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清华大学工程

力学系硕士，目前为四川大学特聘兼职教授、四川环保产业协会副会长、四川联

合环保装备产业技术研究院理事长、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常务理事、中国环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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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会理事。倪明亮先生 1990 年至 1995年在成都橡树林能源研究所工作，1995

年至今任四川冶金环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2002年至 2010年任环能科

技前身四川德美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总经理等职，

2011-2013 年担任环能科技董事长兼总经理，目前为环能科技董事长，任期为

2014年 1月至 2017年 1月。 

倪明亮通过持有成都环能德美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而间接拥有对环能科技

的实际控制权，其对环能科技的控制情况如下： 

 

二、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环能科技 2015年 4月 1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公司董事共 7

名，其中倪明亮、倪明君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 5 名董事以 5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 2015 年度

30,000万元整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综合授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的

担保，有利于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2）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综上，独立董事一致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的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实施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90.20% 

倪明亮 

成都环能德美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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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2015年 5月 5日，环能科技召开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实际控制人为公司 2015 年度 30,000 万元整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关联股

东成都环能德美投资有限公司、倪明君、任兴林回避表决。 

三、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环能科技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效低耗的水污染治理整体解决方案，全面拓展

磁分离水体净化技术及相关技术在煤矿矿井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市政污水及其

它水处理领域的大规模应用，积极推进污水处理运营服务、工程总包、BOO/BOT

等业务组合发展。 

目前，我国污水处理行业正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公司业务开展面临较大的

资金瓶颈。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倪明亮先生为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有利于公司获

得光大银行、交通银行、成都银行、民生银行、中国银行等的授信，从而可缓解

公司的资金压力，有利于公司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的担保，属于关联

方为公司提供财务支持，并未收取任何费用，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

利影响。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履行的程序等进行了核查，发表意见如

下：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符合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履行了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独立董

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所履行的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公司章程》和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对环能科技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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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陶映冰 

 

 

 

 

保荐代表人：                     

                   吴  浩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